附件1

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名额分配表
	序号
	设区市
	突出贡献集体
	突出贡献个人
	小计

	1
	南宁市
	26（含农技推广类4）
	25（含农技推广类7）
	51

	2
	柳州市
	18（含农技推广类3）
	18（含农技推广类5）
	36

	3
	桂林市
	25（含农技推广类4）
	25（含农技推广类8）
	50

	4
	梧州市
	13（含农技推广类2）
	12（含农技推广类3）
	25

	5
	北海市
	9（含农技推广类1）
	10（含农技推广类3）
	19

	6
	防城港市
	8（含农技推广类1）
	9（含农技推广类3）
	17

	7
	钦州市
	15（含农技推广类2）
	16（含农技推广类5）
	31

	8
	贵港市
	15（含农技推广类2）
	16（含农技推广类5）
	31

	9
	玉林市
	20（含农技推广类3）
	20（含农技推广类6）
	40

	10
	百色市
	28（含农技推广类4）
	29（含农技推广类9）
	57

	11
	贺州市
	12（含农技推广类2）
	12（含农技推广类4）
	24

	12
	河池市
	25（含农技推广类4）
	24（含农技推广类7）
	49

	13
	来宾市
	17（含农技推广类3）
	16（含农技推广类5）
	33

	14
	崇左市
	24（含农技推广类4）
	23（含农技推广类7）
	47

	区直、中直驻桂单位
	45（含农技推广类6）
	45（含农技推广类13）
	90

	合计
	300（含农技推广类45）
	300（含农技推广类90）
	600


备注：

因原广西农牧渔业丰收奖（表彰对象为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集体和个人）并入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广西农牧渔业丰收奖表彰项目不再保留。为确保工作连续性，按集体15%、个人30%的比例从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总体名额中安排一定数量名额，用于表彰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集体和个人。
2.各设区市推荐农业技术推广类相关县（市、区）的集体和个人，该县（市、区）应连续3年以上实施农业农村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
3.各设区市推荐农业技术推广类集体时，如推荐名额大于等于2个时，按照县乡单位不低于总名额的50%进行推荐；推荐农业技术推广类个人时，县乡人员不应低于总名额的50%（新型经营主体技术人员按注册地确定是否为县乡人员），统筹考虑产业或行业分布。
附件2
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推荐对象汇总表

推荐单位（公章）：
	序号
	集体全称
	集体
性质
	集体
级别
	集体所在

行政区划
	人员

总数
	负责人

姓名
	负责人

职务/职级
	上级主管

部门
	主要事迹（300字内）
	近五年获县级（含）

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备注

	
	
	
	
	
	
	
	
	
	
	
	

	
	
	
	
	
	
	
	
	
	
	
	

	
	
	
	
	
	
	
	
	
	
	
	

	
	
	
	
	
	
	
	
	
	
	
	

	
	
	
	
	
	
	
	
	
	
	
	

	
	
	
	
	
	
	
	
	
	
	
	


填表联系人：                           联系方式：
备注：此表A3打印。
附件3
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个人推荐对象汇总表

推荐单位（公章）：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人员
身份
	行政

级别
	身份

状态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主要事迹

（300字内）
	近五年获县级（含）

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备注

	
	
	
	
	
	
	
	
	
	
	
	
	
	
	

	
	
	
	
	
	
	
	
	
	
	
	
	
	
	

	
	
	
	
	
	
	
	
	
	
	
	
	
	
	

	
	
	
	
	
	
	
	
	
	
	
	
	
	
	

	
	
	
	
	
	
	
	
	
	
	
	
	
	
	

	
	
	
	
	
	
	
	
	
	
	
	
	
	
	


填表联系人：                              联系方式：
备注：此表A3打印。
附件4

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

推荐表

	集体名称：
推荐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推荐对象必须如实填写本表，不得作假，违者取消评选资格。
二、本表用钢笔（水性笔）或打印填写，字迹要求工整清晰，打印填写使用仿宋小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三、集体名称、集体所属单位、集体负责人姓名和职务等必须填写准确，集体名称和集体所属单位名称以公章为准。
四、集体性质选填机关、参公单位、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或其他，没有行政级别的集体在集体级别栏填写“无”。
五、集体所在行政区划须精确到县（市、区）。
六、主要事迹要求真实准确、突出实绩、文字精炼、表述准确，字数在1000字以内，可另行附页。
七、上报此表须一式2份，使用A4纸正反面打印（填写）。
	集体名称
	

	集体性质
	
	集体级别
	

	集体人数
	
	集体所在行政区划
	

	集体所属
单位
	

	集体负责人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近五年获表彰奖励情况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主要填写获县级（含）以上

表彰奖励

	受处分情况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主要事迹（1000字以内）

	

	所在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个人

推荐表

	推荐人选姓名：
推荐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推荐对象必须如实填写本表，不得作假，违者取消评选资格。
二、本表用钢笔（水性笔）或打印填写，字迹要求工整清晰，打印填写使用仿宋小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三、出生年月填写格式为××××.××（如1988.08）；人员身份填写内容如：脱贫户、村两委干部、第一书记、工作队员、乡镇干部、农业农村系统干部、区/市/县直单位干部、企业负责人等；工作单位填写单位全称，工作单位行政区划精确到县（市、区），如无工作单位，只填写家庭住址；工作单位性质选填机关、参公单位、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或其他；身份状态选填在职、退休、已故。
四、主要事迹要求真实准确、突出实绩、文字精炼、表述准确，字数在1000字以内。
五、上报此表须一式2份，使用A4纸正反面打印（填写）。
	姓    名
	
	性    别
	
	照片
（近期2寸正面半身免冠彩色照片）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治面貌
	
	学   历
	
	

	参加工作

时间
	
	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及职务
	

	近五年获表

彰奖励情况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主要填写获县级（含）以上

表彰奖励

	受处分情况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主要先进事迹简介（1000字以内）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
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推荐对象

（机关、事业单位及个人）征求意见表
推荐对象名称：                      

	纪检监察机关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公安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人事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7
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推荐对象
（国有企业及个人）征求意见表

推荐对象名称：                          
	纪检监察机关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公安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人事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生态环境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应急管理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税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场监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金融监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推荐集体属国有企业需征求全部部门意见。
2.推荐个人属国有企业负责人需征求全部部门意见；推荐个人属国有企业除负责人以外的其他人员，仅需征求纪检监察机关、公安部门、组织人事、审计部门意见。
附件8
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推荐对象

（非公有制企业一般人员）征求意见表

推荐对象名称：                      

	纪检监察机关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公安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非公有制企业一般人员指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股份制公司（自然人股东）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从业的人员（非法人或负责人）自由职业者。
附件9
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推荐对象

（非公有制企业及负责人）征求意见表

推荐对象名称：                          
	纪检监察机关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公安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人事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生态环境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应急管理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税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场监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金融监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统战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社会工作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工商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指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私营企业主要出资人、股份制公司中的自然人股东。

附件10
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推荐对象

（军队单位及个人）征求意见表
推荐对象名称：                          
	公安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军队纪检监察机关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军队组织人事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军队政法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军队审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11
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推荐对象

（社会组织及负责人）征求意见表

推荐对象名称：                          
	纪检监察机关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公安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社会工作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民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业务主管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行业管理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12
评选工作联系表
填表单位（公章）：
	设区市

评选工作机构
	姓  名
	职  务
	手机号码

	负责人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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